湖州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安全教育
第一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安全教育工作,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根据本单位实际和学生特点适时开展以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能力。
第二条  学校和各学院、各部门、各学生组织应建立社会实践专题安全教育制度，将社会实践的安全纪律教育贯穿于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实践活动开展前，应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安全教育及培训活动，组织学生学习有关规章制度，明确安全注意事项，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实践活动进行中，应建立与实践团队的联系制度，跟踪掌握实践团队的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工作。
第三条  学校和各学院、各部门、各学生组织应通过召开安全教育大会、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借助班群、新媒体平台、校园网等载体，进行社会实践安全教育。
第二章  安全管理
第五条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团体活动要提前计划、周密安排，项目活动报学院同意，并主动征求家长意见。各学院须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告知书》等形式，明确家长了解、知晓并同意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第六条  学生按要求组建社会实践团队，每支团队必须有指导老师带队指导。指导教师可以由本校辅导员或专业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应随团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加强实践团队的管理，确保各项安全保障制度的落实。
第七条  各实践团队须建立健全团队安全保障机制，结合实际制定本团队社会实践安全预案，将责任分解落实到人、落实到每项工作、每个环节。主要包括设置安全委员、建立联系人制度、针对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第八条  实践团队管理
（一）同一社会实践团队的所有成员原则上应统一出发，如有特殊情况（比如家离实践地点很近，不需要回学校集体出发），则需事先向指导老师报备，征得同意后方可进行。
（二）活动结束后，所有成员原则上统一回校，再行解散。如有个别成员家距实践地较近，可组织同一目的地实践团队成员统一购票、乘车。指导老师应掌握每一名队员返家情况，并及时将情况汇总报送分团委。
（三）社会实践活动期间，任何成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擅自离队，听从指导老师的安排；若有成员需要提前离队，必须征得指导老师和本所在学院的同意。社会实践指导老师应登记好提前离队人员的名单及去向，并做好队员安全到达记录工作。
第九条  未经学校或学院批准，各实践团队不得擅自组织学生参加与实践主题无关的参观、游览活动。
第十条  已批准的社会实践活动如遇暴雨、台风、冰雪等恶劣天气或其他突发情况的，要及时上报学校或学院团委，并根据具体通知中止、延期或取消实践活动。
第十一条  假期间，各学院协调处理好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突发事件。如有重大突发事件，应及时上报学校团委。
第十二条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若出现突发事件，社会实践指导老师应立即与实践接收单位、当地政府或者110、120、119 等其他公共应急机构联系，寻求帮助，并向学校、学院报告。实践队员接到通知后应听从指挥，统一行动。指导老师及相关负责人应及时启动预案，及时处理，及时实施救助，防止事态扩大，并随时向学校报告。
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职责划分
（一）学校团委安全管理职责
1.组织安排校级学生社会实践安全教育及培训活动； 
2.协助各单位开展学生社会实践安全教育及培训活动； 
3.统计了解全校学生社会实践去向及计划安排等相关事项；
4.假期安排专人值班，处理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各种突发事项，并统计备案；如遇重大事项，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领导。
（二）学院团委安全管理职责
1.了解本学院学生社会实践去向及计划安排，了解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等相关事宜，有特殊情况者，及时报学校团委备案；
2.组织学生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3.做好与社会实践团队指导老师、辅导员、家长等的沟通交流工作，督促指导老师给予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应的指导帮助，督促辅导员了解学生实践进展情况。让家长了解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状况，配合学校工作并给予学生相应的指导和教育；
4.及时妥善处理学生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突发事件，并及时上报、备案；
5.配合学校开展学生社会实践其他安全工作。
（三）指导教师安全管理责任
1.全面负责团队的日常事务和安全工作，积极配合学校做好社会实践的各项工作，带头严格执行校、院有关安全规定；
2.制定团队安全预案，组织团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3.及时向指导老师或学院报告团队活动开展情况，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确保团队成员安全。
（四）学生个人安全管理责任
1.社会实践前期认真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安全教育培训；
2.参与实践前征求家长同意，必须告知家长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详细行程安排，并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签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告知书；
3.主动认真学习社会实践培训材料，了解基本的危险预防知识和常见事故的处理程序，学会自我保护；
4.实践过程中服从管理，听从安排，严守纪律。自觉遵守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自觉保护自己及同伴的生命财产安全，出现问题或发现其他同学有违反纪律及有关规定的，及时制止或报告。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做违法乱纪和有损学校形象的事情；
5.如因个人擅自行动或违反规定导致意外的，责任自负；
6.如遇突发事件，及时与指导老师或学院相关负责人联系。
第三章  安全事故处理
第十四条  学生在社会实践期间引发的安全事故，按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等处理。
第十五条  对社会实践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力、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在共青团系统年度考核、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对突发事件中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视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人员要实行问责；情节严重的，按规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修改、变更、解释权归学校团委。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3年5月30日起正式施行。


共青团湖州学院委员会
2023年5月30日
附件：
2026年湖州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告知书
（模板供参考）
尊敬的学生家长： 
您好！ 
您的孩子     参加了学校      学院组织的         实践活动，将于     至     赴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特此告知！ 
请您收到此函后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与您的孩子所在院系团委社会实践负责人取得联系，密切关注学生实践期间安全。
1.电话联系；2.短信联系；3.填好回执 Email 发送；4.填好回执并邮寄
院系联系人：       ；联系电话：             ；
联系手机：         ；Email 信箱：             ； 
联系地址：               ；邮编：            。

学院：            。
                          年     月            

回执
本人已得知学生       将参加学院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期间本人将督促学生       注意安全，不开展任何危险性活动，严防各种事故的发生。
家长签名：           
日期：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湖州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湖州学院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并保证本人心理及身体状况适合参加本次社会实践，对本次社会实践的目的、性质、实践地的情况以及可能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在实践活动期间，本人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学校关于社会实践的各项要求。
1、在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时刻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实践开展视疫情情况动态调整，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做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3、尊重实践地区当地各项规定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4、实践过程中注意防盗、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伤害并做好疫情防控，如遇恶劣天气、自然灾害将暂停实践，因个人过错、不可抗力或
意外事件导致的自身人身伤害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4、团队实践期间，团队负责人须每天按时向团队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报告。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并认可本承诺书，对整体内容及各项规定将严格遵照执行，确保团队顺利安全完成实践。
团队名称:
所在学院:
个人/团队第一学生负责人签字:
其他队员签字（共  人）:
年   月   日
